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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卫市应急管理局 2023年度安全生产

分级分类执法实施方案

为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执法工作，全面推行安全生产分级分

类执法，切实解决多层级重复执法、选择性执法、执法缺位和执

法“宽松软”等突出问题，有效提升安全生产执法效能，根据自治

区应急管理厅关于印发《宁夏回族自治区应急管理系统安全生产

分级分类执法工作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（宁应急〔2022〕

32号）要求，结合我局具体实际，现制定如下实施方案。

一、基本原则

（一）坚持“属地为主、重心下移、科学分类、合理分级、

动态管理”原则。全面整合执法资源，合理划分市、县（区）等

各层级安全生产应急管理执法事权，明确不同层级的执法职责、

执法范围和执法重点，构建上下协调联动、分类分级执法的工作

机制。

（二）坚持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原则。全面推行“双随机、

一公开”执法制度，加强事中事后监管，规范执法程序，避免选

择性执法，确保执法公平公正，提高执法效能。

（三）坚持“一户企业只对应一个层级执法主体”原则。合

理划分市、县（区）应急管理部门执法事权，确保两级应急管理

部门履职尽责，确保一户企业只对应一个层级的执法主体，有效

避免多层级执法与执法缺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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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坚持“高危行业领域重点企业全覆盖”原则。坚持以

化解风险、遏制事故为目标，突出高危行业领域这个重点，加强

安全生产执法，确保 1个执法年度内高危行业领域重点企业实现

全覆盖。

（五）坚持“分类执法、无事不扰”原则。根据企业安全生

产和守法情况，将执法范围内的企业划分为不同类别。对遵法守

规的企业少执法或不执法；对发生生产安全事故、多次违法违规、

安全生产问题突出、纳入失信黑名单的企业要增加执法频次，加

大处罚力度。

二、层级划分

根据全市安全生产执法实际，合理划分市、县（区）应急管

理部门的安全生产执法事权，确保一户企业原则上只对应一个安

全生产执法主体。

（一）市级。市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负责指导、协调

和监督全市安全生产执法工作；负责对市辖区内市应急局重点监

管的煤矿企业、直接监管的非煤矿山、危险化学品、工矿商贸领

域重点企业及中央及所属生产经营企业，省属生产经营企业的一

级分公司（子公司），省属、市级跨县区生产经营企业的执法及

安全生产违法行为的查处工作(必要时可下延至权属单位）；依

法查处上级交办的安全生产违法案件及投诉举报案件。（市级执

法企业名单见附件 1）。

（二）县级。各县（区）应急管理局、宁夏中卫工业园区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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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会安监局负责本辖区内除市级对应执法企业以外的其它企业

的执法及安全生产违法行为的查处工作；依法查处上级交办的安

全生产违法案件及投诉举报案件。

三、分类执法

市、县（区）应急局，宁夏中卫工业园区管委会安监局要根

据有关安全生产法律法规，以企业安全生产风险等级为基本依

据，结合企业自身安全生产特点、重大隐患情况、发生事故情况

以及守法状况，参考以下分类标准，分别将本级辖区执法范围内

的企业分别划分为“A、B、C、D”四个类型，进行差异化精准执

法。

（一）“A”类型。主要是三年内未发生过生产安全事故且未

被应急管理部门（煤矿安全监管部门）实施过行政处罚、无重大

生产安全事故隐患的企业，占比 10%左右。对“A”类型企业以提

供政策支持及法律服务为主，原则上不进行执法处罚（高危企业

除外）。

（二）“B”类型。主要是三年内未发生过较大以上生产安全

事故且未被应急管理部门（煤矿安全监管部门）实施过行政处罚，

无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的企业，占比 50%左右。对“B”类型企

业，采取结合年度执法工作计划，按照三年全覆盖的比例开展“双

随机、一公开”执法。

（三）“C”类型。主要是三年内发生过一般生产安全事故，

或被应急管理部门（煤矿安全监管部门）实施过行政处罚，且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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存在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的企业，占比 30%左右。对“C”类型

企业，1个执法年度内实现 1次全覆盖执法。

（四）“D”类型。主要是三年内发生过较大以上生产安全事

故，或一年内发生过一般生产安全事故，或一年内被应急管理部

门（煤矿安全监管部门）实施过行政处罚，或存在重大生产安全

事故隐患的企业，占比 10%左右。对“D”类型企业，确保 1个执

法年度内最少实现 2次全覆盖执法，必要时可适当增加频次进行

重点执法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确定执法企业名单。各县（区）应急局、宁夏中卫工

业园区管委会安监局、市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要把推进分

级分类执法作为落实执法责任、提升执法效能的重要手段，结合

本地、本行业领域企业数量、安全生产特点和层级执法事权划分，

明确本级执法企业名单，并向社会公布。市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

法支队负责全市安全生产分级分类执法的组织、协调和监督工

作，要负责确定市级执法企业名单，并及时督促指导各县（区）

应急局，确定县级执法企业名单，开展分级分类执法工作。各县

（区）应急局，中卫工业园区管委会安监局的执法企业名单要在

5月底前报市应急局（市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）。各县（区）

应急局，中卫工业园区管委会安监局的执法企业名单要向社会公

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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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推进分类精准执法。各县（区）应急局、宁夏中卫工

业园区管委会安监局、市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要在 5月底

前，按标准分行业分别将本级执法企业划分为“A、B、C、D”四

个类型，按照执法企业基本信息登记表（附件 2）要求，建立完

善市、县（区）执法企业基本信息库。各县（区）应急管理局于

5月底前，将执法企业基本信息表报送市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

支队，由执法支队汇总后上报区应急管理厅。同时，要结合工作

实际，对执法企业分类和企业基本信息进行动态管理，及时调整

完善，逐步建立形成信用联合奖惩长效机制。

（三）严格落实执法要求。各县（区）应急局、宁夏中卫工

业园区管委会安监局，5月底前要结合推行分级分类执法工作，

全面落实行政执法公示、全过程记录、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“三

项制度”，精准制定年度执法方案并将任务分解到人。对已经明

确列为本级执法的企业不得再委托下级应急部门执法。对违法违

规问题突出、执法工作薄弱的重点县（区）要集中力量，加强督

导。要严格落实执法工作月统计、季分析、半年通报工作制度，

加大对“零执法、零处罚”县（区）督查问责力度，努力解决执法

走过场、“宽、松、软”、不精准、“一刀切”等突出问题。

附件：1.市应急局执法企业名单

2.安全生产执法企业基本信息登记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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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市应急局安全生产监督检查企业名单

2023年市应急局安全生产监督检查企业共 35家。

一、危险化学品企业（11家）

1.宁夏华御化工有限公司

2.宁夏紫光天化蛋氨酸有限责任公司

3.宁夏渝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

4.宁夏振岭化工有限公司

5.宁夏朗利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

6.宁夏汇和瑞达能源科技有限公司

7.宁夏蓝丰精细化工有限公司

8.宁夏兴尔泰化工集团有限公司

9.宁夏瑞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10.宁夏润夏能源化工有限公司

11.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中宁油库

二、矿山企业（6家）

1.宁夏明巨电石有限公司天景山白路泉南段电石水泥灰岩

矿

2.宁夏明巨电石有限公司天景山白路泉北段石灰岩矿

3.宁夏天元建材有限公司黑疙瘩灰岩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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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宁夏三和矿产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米钵山团钵朗电石灰岩矿

5.宁夏华涛新材料有限公司中宁县米钵山引泉子水泥用石灰岩矿

6.宁夏中宁赛马水泥有限公司黑疙瘩灰岩矿

三、工贸企业（13家）

1.宁夏瑞泰煤业有限公司

2.宁夏鸿远煤炭有限公司

3.宁夏钢铁（集团）有限责任公司

4.宁夏三元中泰冶金有限公司

5.中卫市茂烨冶金有限责任公司

6.宁夏铭岛铝业有限公司

7.宁夏天元锰业集团公司锰锭铸造厂

8.宁夏天元建材有限公司

9.宁夏胜金水泥有限公司

10.宁夏中华锂电池材料有限公司

11.中冶美利云产业投资有限公司

12.中卫市众泰工贸有限公司

13.宁夏宁创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

四、安全培训机构（2家）

1.中卫市安全生产培训教育服务中心

2.中卫市职业技术学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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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安全生产执法企业基本信息登记表

序号
企业

名称

统一

社会

信用

代码

企业

注册

地

主要

生产

经营

地

行业

领域

企业

性质

企业

层级

企业

规模
联系人 电话

处罚

情况


